磴口县2023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

为切实做好磴口县2023年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394号）、《内蒙古自治区防灾减灾指挥部2023年工作要点》、《巴彦淖尔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21-2025年）》，结合我县地质灾害现状和2023年汛期降水趋势预报，制定本方案。本方案实施的基本原则是：以防为主、防治结合、政府主导、分级负责，形成部门协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格局。

一、2022年全县地质灾害情况

‍2022年度汛期全县降水量基本维持正常水平，我县‍根据全县实际情况，及时制定了《磴口县2022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确定汛期地质灾害防治措‍施，下发了汛期检查通知，并在汛期加强巡回监督检‍查，有效控制了危险地段地质灾害。为提高群众防灾和避险的意识，县自然资源局和生产矿山‍企业签订责任状，明确了责任人，并对地质灾害易发区村（嘎查）、居民发放《地质灾害防灾工作明白卡》‍和《地质灾害防灾避险明白卡》。2022年全县未发生地质灾害，汛期各隐患点相对稳定。　　 

二、地质灾害重点防范地区

根据巴彦淖尔市气象部门《2023年夏季气候趋势预测》，冬季（1-2月）全市大部地区降水量比常年少0～2成，平均气温较常年高0～1℃；春季（3-5月）全市大部地区降水量比常年少0～2成，平均气温较常年高1～2℃；夏季（6-8月）全市大部地区降水量比常年少0～2成，平均气温较常年高0～1℃,需重点防范因局部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因此，2023年全县地质灾害防治重点为山前沟谷泥石流地质灾害。

经对县内地质环境条件、地质灾害主要控制因素的综合分‍析，确定 2023年地质灾害重点防范区为：

（一）泥石流重点防范区‍

磴口县狼山山脉南侧地区，山势陡峭、植被稀疏，以‍坡积物为主，共有九条大沟，其中布敦毛道沟、那然布拉根沟、乌斯太沟、阿贵沟、苏木图沟、宝特根沟为泥石流易发沟。沟谷废石、废渣堆‍集，阻塞行洪通道，这为泥石流提供了物源基础，尤其是暴雨多发的6-8月，极易形成泥石流，冲毁农田、道路、通信、居民点等设施。

（二）河套平原不易发区
主要分布在磴口县中南部黄河冲积平原上，地貌形态属冲积平原，岩土体工程地质类型以砂卵石、粘性土、淤泥、细砂复层土体为主，河套平原尚有部分风积砂和黄土类单层土体。区内未发现地质灾害隐患点。
三、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一）主要领导负总责，层层落实防灾责任

各苏木镇、农场公司、各相关单位要以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负责的思想全面落实地质灾害防治责任，明确各级主要行政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的责任机制，磴口县已完成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工作，要认真组织好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工作，建立健全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络体系，将地质灾害防灾责任和监测责任落实到具体单位和人员，落实到苏木镇、农场公司主要领导、嘎查（村）分场负责人。

　　县自然资源部门要做好地质灾害防治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工作，协助县人民政府将有关防灾工作落实到具体单位和人员，真正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落实到位。   

（二）加强汛期排查与巡查，完善群测群防体系
巴彦淖尔市主汛期为5月至９月，因此，全县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确定为5月1日至9月30日。主汛期降雨的不确定因素较多，各苏木镇、农场公司和县自然资源局要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提前进入重点防范工作状态，加强日常监管，层层传导压力，认真落实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制度，确保汛期安全，最大限度地减少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一是统筹安排。制定《地质灾害防治方案》，从排查监测、制订预案、应急处置、预警预报等方面提出明确的防灾措施。汛期期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城区地质灾害防治，储备必要的防灾救险物资，应对各类突发性地质灾害。二是健全三级联防体系。要建立健全县、苏木（镇）农场公司、嘎查（村）分场地质灾害三级联防责任体系，层层签订责任书，落实防灾任务和责任，落实好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责任人，明确群测群防措施。三是强化制度建设。进一步健全地质灾害防治值班制度、地质灾害巡查制度、地质灾害速报制度和地质灾害责任追究制度等规章规定，制定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工作守则，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规范，明确工作职责、工作程序和责任要求，使地质灾害防治的各项工作做到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三）部门联动，预防为主
　　预防是减少地质灾害危害的基本手段，要按照“防治不留死角，监管不留真空”的原则，努力做到地质灾害早发现、早预警、早防治，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避免群众的生命财产损失。一是联合预防。县人民政府要组织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气象局、发改委、教育局、公安局、财政局、民政局、住建局、人社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农科局、卫健委、武警支队等部门，对全县各类地质灾害点、矿区、旅游区、中小学校舍区等重点防灾区域进行全面排查，发现的隐患点全部编号，登记造册，标注信息，实现地质灾害网格化管理。二是重点预防。对全县重点地灾防范区实行领导包片负责，汛期期间实行汛前排查、汛中巡查和汛后复查，建立巡查台账。对我县重点防范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要全部落实防灾责任人和群测群防监测员。确保两卡发放及时到位。三是结合本地区实际，邀请有资质单位以苏木（镇）农场公司为基本单元，对各工矿企业、嘎查（村）分场进行综合调查，摸清本辖区内所有地质灾害易发点的分布状况、灾害类型、灾害规模、险情和危害范围，划定灾害危险区。

　　（四）加强地质灾害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县自然资源局和气象局要密切合作，推进全县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工作，加强地质灾害信息反馈，切实提高地质灾害预警预报水平。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电话、传真、手机短信、微信等传播方式，及时将地质灾害预报预警信息发送到防灾责任人、群测群防监测员和受害威胁群众。要认真落实汛期值班、险情巡查、防灾督查、雨后报告、灾情速报等各项制度，建立畅通稳定的监测预报工作网络；对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制定明确的监测预报预警信号、人员财产转移路线和应急抢险措施。

　　（五）严格执行地质灾害应急值班和速报制度
　　县自然资源部门要建立磴口县地质灾害应急值班制度，特别是汛期，必须由一名局领导带班进行24小时值班，加强应急值守，要有专门人员日夜值班，确保通讯畅通。一旦发生灾情、险情，要按照地质灾害速报制度要求，第一时间上报属地政府和应急管理部门等相关单位。

　　县自然资源部门接到当地出现特大型、大型地质灾害报告后，应在第一时间速报县人民政府和巴彦淖尔市应急管理局，同时可直接速报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和自然资源厅及自然资源部。县自然资源局接到当地出现中、小型地质灾害报告后，应在2小时之内速报县人民政府和巴彦淖尔市应急管理局，同时可直接速报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和自然资源厅。

　　发生险情后，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按照应急管理主管部门的部署，迅速派出专家，及时赶赴灾害现场，了解灾害发生的原因、发展趋势，配合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六）高度重视矿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对矿区存在的地质灾害隐患，县自然资源局、应急管理局等部门要相互配合，组织专业人员进行检查和监督，督促采矿权人制定防灾减灾措施，按《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现场确定的治理工程进行地质环境治理，切实做好矿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七）继续做好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和普及工作
县人民政府及县自然资源部门应继续做好地质灾害防治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工作，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积极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活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演练，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地质灾害防治知识水平、防灾意识、面对灾害应急和自救能力。

　　磴口县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

　　固定值班电话：0478-4265315

手机及联系人：王  智      13754183488

                  李瑞新      15048835155       



